
中華民國童軍第12次全國大露營
第二號通報 中華民國113年4月23日

童心協力、懷抱國際、邁向永續
中華民國113年7月10日至16日 臺南走馬瀨農場

第12次全國童軍大露營參加人員報名作業已完成，本次大露營計有童軍行義及幼童軍 6,505位夥伴
，以及約 200位國際童軍報名，並動員約 1,000位工作人員投入服務工作的行列，加上各界支援的
人員、邀請貴賓等，總共達 8,000人以上參與這次的盛會。

▲個人肖像權授權聲明
有關個人肖像權授權使用：凡報名本活動 (第12次全國童軍大露營) ，大會視同參加人員同意授
權個人肖像權予中華民國童軍總會。
大會期間個人肖像之影像 (照片或影片) ，本會有權使用於活動營報、實錄、媒體等，或用於童
軍運動的宣傳與推廣用途。
如若大露營活動前有不同意肖像權授權及使用之夥伴，可聲請退出本活動並辦理全額退費事宜。 
(聲請退出大露營活動之退費，請參考退費作業要點)

▲各縣市報名參加人員簡表 (統計至113年4月20日止)

行政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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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童軍第12次全國大露營報名退費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12年11月06日童總燦字第112447號                                                 

一、中華民國童軍總會 (以下簡稱本會) 為辦理中華民國童軍第12次全國大露 
    營報名退費作業，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報名費如下：
 (一)童軍、行義童軍（含帶隊服務員）報名費，每人新臺幣 (以下同)    
     4000元。
  (二)幼童軍（含帶隊服務員）報名費，每人2500元。
 (三)大會工作人員及羅浮工作人員報名費，每人4000元。
 (四)國外參加人員 (國際童軍及海外華人童軍) 報名費，每人美金 300元。 
  (五)國際參訪團貴賓：每人美金 100元。
三、一般退費：
　　報名人申請退費者，應先填具退費申請書 (如附表) ，送交原報名單位，並 
    依下列退費標準退還報名費用：
 (一)退費申請書於活動日前第三十一日以前 (中華民國113年6月09日前) 由 
     原報名單位送達或傳真至本會者，退報名費之百分之九十，另再扣除行
     政作業費60元。
 (二)退費申請書於活動日前一日 (中華民國113年7月09日) 至第三十日 (中 
     華民國113年6月10日) 由原報名單位送達或傳真至本會者，退報名費之
     百分之五十，另再扣除行政作業費60元。
 (三)自活動日 (中華民國113年7月10日) 起則不予退費，但本會仍將發給第
     12次全國大露營應屬該人員之個人裝備。
四、特殊情形退費：
　　報名人因遇天然災害經證明為受災戶，致全程無法參加活動，而申請退費 
    者，於扣除手續費、郵資、匯費、行政作業費等，退還其餘費用。 
五、各級童軍申請退費，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原童軍團提出
    申請轉各縣市童軍會，再由各縣市童軍會函轉本會辦理。
    工作委員會各組人員請向各工作組提出申請，轉送本會辦理。
    報名人直接向本會申請報名退費，概不受理。
六、本會受理退費之申請經審核同意後，得以簡訊或電子郵件復知報名人審核
    結果。
七、報名退費申請書，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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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我們瞭解童軍活動是有目標的，不是為活動而活動，未來國家需要什麼要的公民，我
   們就設計出什麼樣的活動來激發青少年學習動機，我們也知道活動內容與做法將可能引
        領未來4年童軍活動風潮，所以我們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二)這不只是一個活動，這也是一次童軍運動價值的檢驗，我們用心來企劃、確實來執行
   孩子們喜歡的活動！孩子們凝聚的活動！孩子們成長的活動！

活動組

二、活動介紹：

(一)模組活動：

教育目標：
認識本國與不同國家（地區）的風俗民情，了解互相尊重、
關懷、容之精神，養成童軍四海之內皆兄弟之胸懷。

活動內容：
1.客家文化-飲食
2.客家文化-衣著
3.原住民文化-1(傳統歌謠)
4.原住民文化-2(技藝)
5.新住民文化
6.傳統射箭
7.國術

8.三太子文化
9.民俗童玩-1(扯鈴踩高蹺...)
10.民俗童玩-2(竹蟬陀螺...)
11.土風舞舞蹈
12.傳統美食
13.藺草編織
14.臉譜

教育目標：
透過人與自己、人與他人、人與自然的互動。認識自己，成
為更好的自己。

活動內容：
1.生命之鏈
2.守護彼此
3.急救先鋒
4.星火燎原
5.反轉生命
6.科學偵探

7.香氣神遊
8.樂天知命
9.異世之旅
10.做更好的自己
11.我的未來不是夢
12.火山不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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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目標：
透過團隊動力活動，培養團隊凝聚力與個人領導能力。其活
動方式是透過遊戲、實務操作等方式，凝聚小隊情感，讓學
生從觀察中學習討論、溝通、體驗，培養團隊默契，並發現
解決問題的方法，體會遊戲的樂趣，最後分享彼此經驗，在
露營中留下真摯的友誼。

1.  關關難過：十全十美/黃蜂入洞/運寶出宮
2.  危機重重：步步驚心/如臨深淵/老馬識途
3.  鯉魚找龍門：黑夜尋路/衝出難關/飛盤遊戲
4.  滾滾而來：登山列車/籃球滾滾/長驅直入
5.  循規蹈矩：穿過橋洞/疊石造柱/戰戰兢兢
6.  泰山壓頂：頂天立地/點到為止/叮叮噹噹
7.  技冠群雄：左右搖擺/飆斧考驗/進出自如
8.  層層相疊：一柱擎天/堆金疊玉/重三疊四
9.  環環相扣：排列組合/唇齒相依/八面玲瓏
10. 沙袋投擲：三點呈線/X檔案/乾坤一擲
11. 骨牌效應：一指神功S字型-螺旋型/飛天骨牌
12. 尋根之旅：天旋地轉/峰迴路轉/杯子金字塔
13. 姜太公釣魚：太公釣魚/鉤環遊戲/階梯球體驗
14. 繩乎其技：珍惜水資源1-2/搶救原子
15. 天梯之旅：信任天梯童軍棍-短棍/天空步道繩梯

教育目標：
1、藉由斥堠工程活動，經歷團體為共同目標努力的過程，體
   驗問題解決、溝通、協調等合作議題，達成團隊合作的學   
   習目標，以展現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的素養。
2、透過繩索挑戰活動，達到覺察個人與群體間的關係之目標，
   體驗自我特質如何與團體相互配合。

活動內容：
斥侯工程組
1.摩天輪
2.達文西橋
3.懸空瞭望台
4.三索橋
5.雙索橋
6.開合橋
7.輪胎吊橋
8.攀樹與滑降

繩索挑戰組
1.猴子爬樹
2.蜘蛛網
3.摩霍克漫步
4.倒V鋼索
5.三角橫渡
6.翻山越嶺
7.小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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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目標：
1、透過探索各項童軍技能，在四種模組中至少學習各兩項童
   軍技能或戶外休閒活動，以提升野外生存能力，並建立正  
   確的戶外活動知能與態度。
2、藉由童軍技能研討的過程，融入科學知能的探究，在與環
   境合宜的互動下，有效蒐集、分析及開發各項資源，針對
   特定野外生活情境，提出實際有效的解決方案。
3、針對各項不同技能的挑戰，綜合運用創新規劃，設計並製
   作合宜的作品，豐富露營生活，提升露營樂趣。

活動內容：
戶外探險
1.我不是索龍(指北針)
2.走馬瀨園區定向(無痕山林)
3.自行車組裝
4.狡猾家族(推理、野植辨識)

童藝探玩
1.環保杯袋(繩結)
2.穿越時空的編織(繩結)
3.峽谷之役(羅馬砲)
4.電氣遊戲(電流)
5.賽末風法+星鏈計畫(通訊站)

求生探索
1.水域安全
2.陸域安全
3.天然災害應變
4.貝爾傳人(火箭爐+炊事)
5.水之呼吸(濾水器)

教育目標：
認識科技發展的趨勢，培養探索未來世 界的知識與能力，走在
時代前端。

活動內容：
1.機器人
2.人工智能
3.量子糾纏
4.半導體
5.生物科技
6.宇宙探秘

7.無人機
8.再生能源太陽能
9.無線電訊號偵蒐
10.網路假訊息辨別
11.通信網絡架設簡介

教育目標：
理解信仰與宗教、體驗並學習特定的宗教習俗、符號、儀典、
教義與精神。

活動內容：
1.靈性教育體驗
2.宗教章
3.道教：道法自然
4.天主教：耶穌善牧
5.一般民間信仰
6.一貫道信仰體驗

7.認識基督教信仰
8.佛教信仰
9.茶禪一味
10.靜坐、冥思
11.討論區
12.禮拜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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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目標：
探索地球環境議題與挑戰，成為地球的捍衛者，推動童軍貢獻
己力創造世界未來美好生活。
食物：消除飢餓，清潔飲水。 
健康：健康與福祉，衛生設施。 
經濟：終結貧窮，責任消費與生產，工業化、創新及基礎建設
，可負擔的乾淨能源，合適的工作及經濟成長。
和平與教育：優質教育，性別平等，永續城鄉，減少不平等，
和平、正義及健全制度，多元夥伴關係。 
氣候：氣候行動，可負擔的乾淨能源，保育海洋生態，保育陸
域生態。

活動內容：
1.認識-SDGs
2.世界美好架構
3.消除貧窮與飢餓
4.優質教育
5.關鍵時刻你會怎麼做
6.清潔飲水
7.潔淨能源
8.造紙工作坊

9.金融教育
10.永續城鎮與社區
11.永續的消費與生產模式
12.氣候變遷
13.氣候行動
14.保育海洋I
15.保育海洋II
16.陸域生態

教育目標：
1、建立多元主題之工作坊，來讓青少年有機會經由自主意識來
   選擇活動，同時也藉此促進青少年自主參與和學習，並通過
   實踐和體驗來激發他們的好奇心和創造力。
2、透過觀察學員在活動中的表現，如：小隊合作、團隊項目或
   戶外活動，讓服務員可以現場引導並讓學員能夠更加了解自
   我興趣發展的可能性。
3、所有工作坊在服務員的帶領之下，參與之學員皆能自主或透
   過小隊協作完成相關活動，同時中心也會提供適當的軟硬體
   資源。
4、特別活動中心是一個可以啟發潛能、促進全面發展的理想場
   所，使其在快樂中學習、在挑戰中成長，讓未來有無限可能。

活動內容：
1.手工編織
2.串珠手鍊工作坊
3.手搖發電機
4.天然植物拓印
5.求生手環
6.粉彩畫
7.流體貝登堡

8.全國好聲音
9.桌遊體驗
10.雪Q餅夢工廠
11.複合弓
12.氣動槍
13.Rainbow C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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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營外活動

教育目標：
以小隊旅行、分站等形式，促進隊員間合作分工、觀察反
思，完成旅行中的任務，達到「從地方發展史觀，反思自
身的成長背景，思考對未來所該抱持的態度」。

活動內容：
仁者樂山_依山傍水
1.山水有相逢(嘉南大圳)
2.田富豐饒得(米糖產業)
3.山川風變貌(開墾山澗)

智者樂水
1.七股-青鯤鯓-馬沙溝路線
2.安平-台江線
3.蔴荳-月津港線
4.蕭壟-北門路線

勇者樂人
1.吳園→歷史博物館路線
2.赤崁樓→奇美博物館路線
3.延平郡王祠→空軍基地路線

(三)認識朋友、認識環境
    第一天即將任務卡分發至各團、小隊，每位夥伴將獲得大會主題中的一個字，各分營區內容
    不同，將字卡八個字收集完成的小組，在第五天(文化日)前一起至認證站蓋認證章(或掃
    QR-coad)，完成溝通、交朋友任務。       

(四)歡迎&夜間活動：請儀典組設計推動，活動部支援。

(五)感恩日活動：
    1.請宗教委員會主導設計、推動各項宗教活動。
    2.各團、縣市文化介紹、嘉年華遊行活動：
      第一階段：各團於營地內設攤展示自己團、縣市、地區文化與特色，歡迎友團來做客。
      第二階段：嘉年華遊行依據遊行路線圖，按分營區繞行至評分台接受評分,特別優秀的團即
      時頒予榮譽旌旗。

(六)其他：
    1.展覽組活動內容亦規劃入配票計畫中。
    2.大風雨備案：原則上分營區移至避雨地點後、活動組輪動為原則，並列入活動組風險管理方
      案中。

113.04.18版   仍將持續修正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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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行程運作與配票方式

四、活動榮譽獎章：

五、活動行程表

(一)4,300位童軍夥伴分為5個分營區，一個分營區約800-900人。
(二)營外活動參觀旅行分4天進行，原則上會有一個分營區分二天參與。
(三)營區內4個分營區，參與八個活動中心的活動。
(四)每個活動中心有10-15個工作坊，每個工作坊每梯次約80~90分鐘，參加人數約為30-40人。
(五)配票分發作業：每分營區每個活動日配票二個活動中心（上下午對調），童軍夥伴以參加各
    活動中心二個工作坊為原則，一天可以參加四個工作坊。
(六)依「青少年自主參與」原則，活動組於活動日前一天活動會報時，配票給予各分營區活動股，
    由各分營區配予各團，每位夥件每個時段均有一張票。童軍夥伙如不滿意所持參加票卷，可先
    於團內或是分營區互相換票，甚如不滿意活動開始前至活動組服務櫃檯依現況換票、或參加特
    別活動中心活動。

為鼓勵夥伴完成規劃之內容特設置大露營榮譽獎章，夥伴們只要完成認證規劃之活動作業四分
之三，即可獲得夥伴們可以一輩子紀念、講故事，永遠保存的、榮譽章與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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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

(一)全國大露營活動的成功將可促進童軍人口增長，可以幫助更多青少年成長；這是大伙兒奉獻犧
    牲的目標！這是一場行善的盛會！而不是參加一場大拜拜！
(二)以全國大露營活動來檢討、研發中華民國童軍運動的活動內容，以全國大露營活動來培養中華
    民國童軍運動的活動企劃與執行人才，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下，中華民國的童軍運動將邁向新的
    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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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童軍第12次全國大露營【集會組】重要活動說明

一、本次大露營將有三場精彩的儀典晚會，分別為 7月11日(四)開幕典禮暨童軍之夜、 7月   
    13日(六)國際之夜及 7月15日(一)惜別營火暨閉幕典禮，屆時全體伙伴將齊聚一堂，共
    同營造專屬於走馬瀨營地的童軍大露營回憶，各位伙伴一定要把握機會參與其中，並爭
    取所屬分團在大集合場主舞台表演的難得機會。

二、「國際之夜」及「惜別營火」節目選拔辦法如附件【中華民國童軍第12次全國大露營
    「國際之夜」節目選拔實施辦法】、【中華民國童軍第12次全國大露營「惜別營火」節
    目選拔實施辦法】。各分營將於 7月12日(五)分營區營火同時選拔「國際之夜」及「惜
    別營火」表演節目，每個分營區將分別選拔 2個團在兩個晚上登上主舞台成為大露營的
    最佳主角，期待在現場的大螢幕中看到伙伴們熱情的精彩身影。

三、有意願參與選拔的各團，請務必詳閱節目選拔實施辦法，並配合個分營區「營火節目報
    名表」詳填選拔相關資料，附件【中華民國童軍第12次全國大露營「分營區營火」節目
    報名表】為集會組提供各分營區參考的「分營區營火」節目報名表，請各分團先行參考，
    並及早規畫準備。

四、國外或境外地區代表團，將由國際組邀請提供表演節目，並依照節目屬性安排於「國際之
    夜」或「惜別營火」中演出。

五、本次大露營集會組將透過大露營官方粉絲專頁，與伙伴進行互動，將有機會獲得由「集會
    組」所準備的精美紀念品唷，敬請各位伙伴隨時注意大露營官方粉絲專頁。

集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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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童軍第12次全國大露營「國際之夜」節目選拔實施辦法

一、依據：中華民國童軍第12次全國大露營實施計畫。
二、目的：為培養童軍多元才藝，增進國際及團際才藝交流，並養成尊重、欣賞他人表
          演的美德，特舉辦本項活動。
三、辦理方式：
 (一)邀請國外或境外地區代表團提供節目。
 (二)國內有意願參與「國際之夜」節目選拔的單位，請以大露營分團為單位，進
     行節目準備。
  (三)各分營區於07月12日(五)分營區營火實進行選拔，每分營區選取 2團，於07
     月13日(六)參加大集合場「國際之夜」晚會演出，請有意願的各團務必登記
     分營區營火節目表演，以利分營區作業。
  (四)各分營區獲選各團每小隊將頒發榮譽旗 1面以資鼓勵，「國際之夜」晚會演
     出時，不另頒獎。
 (五)各節目報名時請以【分團】為單位。

四、節目內容：
 (一)為求節目能更多樣化(避免過多同類舞蹈表演)、精緻化及激發童軍夥伴創意
     發想，此次國際之夜對於節目會有所分類及限制，請有意願參與的各團事先
     配合規劃。
  (二)每分營區選取 2團節目，其分配原則如下：
  1.現代舞蹈表演 (含現代舞、街舞、熱舞等無特殊服裝裝飾者) 及傳統民俗
   舞蹈(含原住民、各國特色、民族風舞蹈等有服裝裝飾者)錄取 1分團。
  2.其他 (團體歌唱、雜技、話(默)劇、服裝秀、地區特色、各國風情及地方
   民俗特色等) 錄取 1分團。
   3.為了與惜別營火暨閉幕典禮節目區隔，LED棍舞及LED火舞原則上不得入選
   ，若有特殊狀況則由分營區依權責決定。
  4.蛇舞表演如有翻、摔等動作，需自備鋪設競技啦啦隊使用之軟墊安全設備
   ，否則不予評分。
  (三)本次大露營大集合場舞台面寬超過20公尺，深度超過14公尺，規劃節目時請
     考量舞台表演需求，集會組將安排獲選節目彩排時間。
 (四)各節目請自備道具、服裝及音樂CD，表演時間以5分鐘為限。

五、評選標準：
    節目內容40％；服裝道具(含化妝)20％；團隊精神20％；節目創意20％。
六、獎勵方式：
    獲選各團，將於次日升旗典禮中由各分營區頒發榮譽旗以資鼓勵。
七、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將於後續大露營通報中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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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童軍第12次全國大露營「惜別營火」節目選拔實施辦法
一、依據：中華民國童軍第12次全國大露營實施計畫。
二、目的：為建構童軍才藝交流平台，培養團隊合作精神，並養成尊重、欣賞他人表演
      的美德，特舉辦本項活動。
三、辦理方式：
 （一）邀請國外或境外地區代表團提供節目
 （二）國內有意願參與「惜別營火暨閉幕典禮」節目選拔單位，請以大露營分團
   為單位，進行節目準備。
  （三）各分營區於07月12日(五)分營區營火實進行選拔，每分營區選取2團，將於
   07月15日(一)參加大集合場「惜別營火暨閉幕典禮」晚會演出，請有意願
   的分團務必登記分營區營火節目表演，以利分營區作業。。
  （四）各分營區獲選之分團所屬小隊將各頒發榮譽旗1面以資鼓勵，「惜別營火暨
   閉幕典禮」演出時，不另頒獎。
  （五）各節目演出時，請以【分團】為單位，表演人數若少於28人，該分團表演
   不得入選為「惜別營火暨閉幕典禮」表演節目。
四、節目內容：
 （一）形式不拘，具有童軍特色者優先。
  （二）表演若僅由少數人擔綱演出，其他人僅屬跑龍套性質，將列為扣分項目，
   為保障各團權益，請務必避免類似情形發生。
 （三）表演過程不得有明火的內容，請以螢光棒或LED設備取代。
 （四）蛇舞表演如有翻、摔等動作，需自備鋪設競技啦啦隊使用之軟墊安全設備
   ，否則不予評分。
 （五）各節目請自備道具、服裝及音樂CD，表演時間以5分鐘為限。
  （六） 各分營區同一項目表演以取1團入選為原則，例如LED棍舞或火舞等。
 （七）本次大露營大集合場舞台面寬超過20公尺，深度超過14公尺，規劃節目時
   請考量舞台表演需求，集會組將安排獲選節目彩排時間。

五、評選標準：
    節目內容40％；表演技巧20％；團隊精神20％；節目創意20％。
六、獎勵方式：
    獲選各團，將於次日升旗典禮中由各分營區頒發榮譽旗以資鼓勵。
七、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將於後續大露營通報中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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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童軍營區公告項目：

一、住宿方式
 (一)採露營方式辦理 (8人帳篷住宿5人，帳篷由幼童軍營區搭設，各團不需攜帶) 。
 (二)每分團40人、分配 8帳，每小隊 2帳。
 (三)考量營地屬柏油地面，為防大雨，大會於帳篷營位底部舖設塑膠棧板，各團需自備地墊
     (軟墊或睡墊，請各團自行評估) 。

二、器材裝備
  (一)團體裝備：防潮墊 (軟墊或睡墊，因營位屬柏油地面，請自行評估所需裝備)、營火表演
     道具。
 (二)個人裝備：睡袋、個人盥洗用品 (牙刷、牙膏、肥皂、毛巾等) 、衛生紙、手帕、個人換
     洗衣物、防曬用品、防蚊 (蟲) 用品、個人藥品、雨具、健保卡、環保餐具 (水壺、碗、
     筷等) 。

三、服儀規範
  ▲第一梯次：
    -- 7月10日  著各團統一服裝
    -- 7月11日   (開幕典禮) 著童軍制服
    -- 7月12日  著大會紀念衫
    -- 7月13日  著各團統一服裝
  ▲第一梯次：
    -- 7月13日  著各團統一服裝
    -- 7月14日  著大會紀念衫
    -- 7月15日   (閉幕典禮) 著童軍制服
    -- 7月16日  著各團統一服裝

幼童軍營區

▲住宿示意圖：帳篷營位底部舖設塑膠棧板--預防大雨進水


